導言
根據聯合國訂立的《兒童權利公約》，所有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應享有四大權利：生存權、受保護權、發展權及參與權。兒童是未來的社會棟樑，應得到一切適當的保護和照料，並給予應有的權利、成長環境和發展空間。 

《兒童權利公約》是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它彙集了全部人權——公民、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權利。 1989年，世界領袖們決定兒童需要有一個針對他們的特別公約，因為18歲以下的人常常需要成年人並不需要的特別關愛和保護。這些領袖們還希望確保全世界都認識到兒童也擁有人權。 

該《公約》在54項條款和兩個《任擇議定書》中規定了這些權利，詳細闡述了任何地方的兒童都擁有的基本人權：生存權；充分發展權；免受有害影響、虐待和剝削權；充分參與家庭、文化和社會生活權。《公約》的四項核心原則是不歧視；致力於實現兒童的最大利益；生命、生存和發展權利；尊重兒童觀點。《公約》中闡述的每項權利都是每個兒童的人性尊嚴與和諧發展所固有的。《公約》通過制定保健、教育及法律、公民及社會服務方面的標準來保護兒童權利。 

各國政府通過同意承擔《公約》中規定的義務（即簽署或加入該公約），已承諾要保護和保障兒童的權利，同意在國際社會面前為該承諾承擔責任。《公約》的締約國有義務制定和採取符合兒童最大利益的所有行動和政策。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關於《兒童權利公約》的導言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與生俱來便享有基本的自由及所有人類天賦的權利。每個兒童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們的權利應受到尊重和保護。這便是於一九八九年通過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基本理念。這條國際性的人權公約改變了全球兒童及其家庭的命運。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是有史以來最廣為接受的人權公約，亦是首個具有法律約束力及涵蓋所有人權的國際性條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於一九八九年正式被聯合國通過，詳細列明任何地方的兒童均享有：生存權、全面發展他們生理和心理上的潛能的權利、受到保護以免影響發展的權利及於家庭、文化和社交生活的參與權。公約制定了提供保健服務、教育及法律和社會服務的最低標準，並要求國家遵守以保障兒童權利。

　　公約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律師、衛生保健的專業人士、社會工作者、教育界人士、兒童支援團體、非政府組織及宗教團體經過十年來的磋商而成。

　　目前共有一百九十一個國家批准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而只有美國與索馬裡亞尚未批准，但這兩個國家亦已表明有批准的意向。通過批准此公約，各國政府承諾保護及確保兒童的權利，亦願意在國際社會的層面上承諾負責。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摘要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摘要第1-41條主要強調每一位18歲以下的兒童們的人權必須被重視和保護，而且這些權利必須依據公約的指導原則去實踐。
第42 - 45條含括政府的義務，如推廣公約的原則、公約的實行、透過政府監督進展兒童權利的過程，使大眾都能了解、以及公告政府各機關之職責。
第46 - 54條主要含括了經由政府簽署及批准之過程和指定聯合國秘書長為本公約的保管人。
摘自 Kids' Dream 童夢同想 - 香港第一個以兒童為主導的兒童權利組織
